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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动人工智能与苏州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，着力打造创新融合应用的特色优势，规范引导各类应用场景健康有序发展，加快将苏州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“人工智能+”城市，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安排及市政府相关部署，市发改委牵头起草了《苏州市人工智能应用促进条例（送审稿）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2025年8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，明确了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总体要求、发展目标和重点方向，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。2026年1月，江苏省政府印发了《江苏省“人工智能＋”行动方案》，明确了江苏省人工智能发展方向，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、进入千商万店和千家万户。
二、立法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分析
（一）必要性
1.制定《条例》是促进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内在要求
当前，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，正从试验探索迈向价值创造阶段，引发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深刻变革。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载体，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、加速产业能级跃升、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关键环节。为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，亟须制定《条例》，通过法规引领、政策赋能、创新驱动，加快构建丰富多元、活力迸发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体系，为苏州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 “人工智能 +” 城市提供坚实法治保障。
2.制定《条例》是苏州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的重要举措
近年来，江苏省委省政府先后印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，为苏州率先建成“人工智能+”城市，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。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工作，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《苏州市高水平建设“人工智能+”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若干措施》《苏州市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》《苏州市加快建设“人工智能+”城市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6年）》《苏州市进一步加快建设“人工智能+”城市的若干措施（2026年版）》《苏州市人工智能OPC培育发展行动计划（2025—2028年）》等文件，助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。
3.制定《条例》是解决发展中实际问题的必要做法
虽然苏州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快速发展，但与先进地区相比，仍存在体制机制、政策、人才、资金、技术等方面短板，尤其是场景推广落地不够多、产业发展区域不平衡、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吸引力和国际化程度不足等。为此，有必要从地方性法规层面进行制度创新，发挥苏州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优势，破解发展障碍，确保重要战略任务落实落地，为苏州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应用提供法治保障。
（二）可行性
1.制定《条例》有较好的立法基础
近年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《江苏省“人工智能＋”行动方案》等多部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及相关文件的出台，为《条例》的制定提供了相关依据和参考。此外，还有上海、深圳等先进地区立法经验可供学习借鉴。这些法律法规和文件为《条例》的制定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和参考。
2.制定《条例》有较强的实践支撑
近年来，苏州人工智能产业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态势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达2500家，构建起覆盖基础层、框架层、模型层、应用层的全产业链条，多家企业获评省级独角兽企业。上述所积累的实践经验，为《条例》的科学制定提供了实践支撑。
三、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
《条例》共六章、五十条，主要包括总则、应用场景、设施要素、促进措施、安全保障和附则。
第一章（1—10条）为总则，主要包括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和定义、基本原则、政府职责、部门职责、区域协同、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、专家咨询机制、行业协会作用、人工智能环境营造等内容，明确了本市人工智能应用“创新引领、数据驱动、场景牵引、生态协同、安全可控”的发展模式。
第二章（11—30条）为应用场景，主要划定了人工智能场景培育的范围，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的重点方向和推广路径，推动场景覆盖科学技术、产业发展、消费提质、民生福祉、治理能力、国际合作六大领域，促进人工智能在科学范式创新、科学技术应用、制造业、新兴产业、农业、服务业、智能原生、就业、教育、社会治理、政务服务、平安建设等细分场景的应用。
第三章（31—37条）为设施要素，主要包括统筹布局、数据要素、算法要素、算力要素、硬件要素、开源社区、测试平台等内容，聚焦人工智能发展核心支撑要素，明确了数据资源供给、算法模型创新、算力网络建设、硬件技术突破的具体措施，构建全方位要素保障体系。
第四章（38—45条）为促进措施，主要包括综合施策、财政支持、金融支持、产业园区、科研载体、人才支持、知识产权、标准制定等内容，从政策工具、资金保障、产业集聚、创新平台、人才培育等方面，明确了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发展的配套支持措施，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。
第五章（46—49条）为安全保障，主要包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、行业监管、伦理安全、法律责任等内容，突出“发展与安全并重”原则，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监管体系、科技伦理要求。
第六章（50条）为附则，规定了实施日期，明确条例的生效时间，为各项制度落地实施提供时间依据。

